广州市番禺区住房保障办公室关于转发

《番禺区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

首批集中分配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广州市番禺物业经营有限公司下属的广州市裕城贸易有限公司是番禺区人才公寓和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运营单位，该公司根据《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暂行）》的相关规定，已制定《番禺区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首批集中分配方案》，请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根据需要踊跃申请。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广州市裕城贸易有限公司反映。

                 广州市番禺区住房保障办公室                   

                             2025年9月5日

番禺区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

首批集中分配方案
为公平、合理、有序开展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工作，根据《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暂行）》（穗建规字〔2025〕2号）等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房源情况（政府性房源，详细信息见附件1）
	项目

名称
	项目地址
	户型
	面积
	套数
	备注

	金地

壹阅府
	南村镇万博三路32号
	2房1厅1卫
	62-72㎡
	237
	已预留100套人才公寓

	五矿

万樾台
	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723号
	单间

1房2厅1卫

2房2厅1卫
	49-76㎡
	93
	

	大华

紫悦府
	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335号
	2房2厅1卫

3房2厅2卫

4房2厅2卫
	69-122㎡
	143
	已预留20套人才公寓

	中海左岸花园
	番禺区亚运大道1391号
	2房2厅1卫

3房2厅1卫
	62-86㎡
	92
	已预留20套人才公寓

	合计
	565
	


运营单位：广州市番禺物业经营有限公司下属的广州市裕城贸易有限公司

全部房源按“拎包入住”标准配套生活所需的家具、家电和部分智能设备，水、电、气、宽带已入户（天然气、宽带须个人入住后办理开通及缴费）。
二、申请资格
（一）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可以申请1套房源，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申请时均未在广州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共有产权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等），且均未承租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直管公房等政策性住房或享受其他住房保障优惠政策；

2.申请人申请时在本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但属于市、区引进人才的除外；

3.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特别说明

1.夫妻婚前有各自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婚后需按规定在90日内腾退1套。

2.优先面向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标杆企业、高等院校、市（区）认定的总部企业、市（区）认定的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的在职员工，以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保障城市运行服务的人员出租。（房源供不应求情况下优先等级）

三、租期、租金及其他费用说明
（一）租期

单次合同期限不少于1年，不超过5年。

合同期限届满后需要续租的，承租人在期限届满前3个月向运营单位申请续租，经审核仍符合条件的，可以续租。
在合同期限内主动退租的，承租人应提前30日向运营单位提出退租申请，待承租人缴清房屋租金、运营管理单位查验房屋后，解除租赁合同。

（二）租金
租金计算以证载建筑面积×对应配置租金单价，结果四舍五入取整，租赁期内租金每两年递增5%，按月缴纳。租金标准以不高于市场评估价90%设定，具体如下：

	项目

名称
	配置
	市场评估价
（元/月/㎡）
	设定租金标准

（元/月/㎡）

	金地

壹阅府
	标配
	63
	56

	
	中配
	66
	59

	
	高配
	69
	62

	五矿

万樾台
	标配
	42
	37

	
	中配
	45
	40

	
	高配
	48
	43

	大华

紫悦府
	标配
	40
	36

	
	中配
	43
	38

	
	高配
	46
	41

	中海左岸花园
	标配
	30
	27

	
	中配
	33
	29

	
	高配
	36
	32


（三）物业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物管单位对住房所在项目小区的共用部分、设备设施等进行检查、保养、维修或其他必要的管理，收费标准如下：
	项目

名称
	物业管理费
	物管单位名称
	备注

	金地

壹阅府
	2.8元/月/㎡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番禺分公司
	不含公摊水电费用，若后期通过合法程序变更物管单位或调整收费标准的，则以实际公布结果为准。

	五矿

万樾台
	2.8元/月/㎡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大华

紫悦府
	3.79元/月/㎡
	大华集团上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

左岸花园
	2.8元/月/㎡
	中海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使用住房过程中产生的水、电、燃气、网络、有线电视、物业管理费、便民服务费等其他费用，由承租人全额承担。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附属设施损坏的，由承租人负责维修或赔偿。

（四）租赁保证金

承租人签订合同前须以首年月租金2倍的标准缴纳租赁保证金。合同期满或中途协商解除合同，30日内结清费用并腾退房源的，保证金全额无息原路退回。若出现《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暂行）》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提及情形的，保证金部分退回或全部没收，由租赁合同具体约定。
四、配租程序（集中分配）
（一）公告
运营管理单位制定配租方案，明确房源位置、房源规模、出租对象、租金标准、申请流程等事项，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公告期间，运营单位将在周末开展房源开放日，申请人可到现场参观房源，或在工作日规定时间内预约看房。
（二）申请
申请人向运营单位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可选填最多3个具体房源房号，并须明确是否同意调剂（具体见申请指南）。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和诚信申报承诺书，并对提供材料和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三）核实
运营单位收集并初审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和申报信息，由区住房保障部门复核确认保障资格，原则上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流程。

（四）公示
区住房保障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情况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五）异议复核
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公示期内向区住房保障部门提出。区住房保障部门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出具异议复核意见。

（六）电脑摇号配租
运营单位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进行电脑随机排序，确定每名申请人的配房顺序号，然后按配房顺序号的先后进行配房。系统先按照申请人意向房源进行分配，若申请人的3个意向房源均已配租且选择服从调配，则通过电脑系统随机配房，若不服从调配则自动列入下次分房轮候名单。配租全过程由公证员现场公证，将邀请申请人代表、区住房保障部门领导等共同见证。（如果申请人的第一意向房源没有重复，则按照第一意向房源进行配房，无需再电脑摇号）

（七）合同签订
运营管理单位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签订租赁合同。
已获得配租的个人未按时签订租赁合同并办理有关入住手续的，视为放弃当次保障资格；弃租累积达到三次的，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承租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

（八）常态化分配

经集中分配后剩余的房源，纳入常态化分配。常态化分配对象与集中分配一致，常年接受申请。申请人可通过运营单位指定渠道提交申请。经审核通过后，运营单位按申请时间先后进行配租后，与申请人签订租赁合同。
五、单位整租
有整体租赁需求的单位，须另行向运营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拟安排入住员工情况（资格要求与与个人申请一致）供运营单位审核。运营单位根据房源及员工审核情况制定具体配租方案，报区住建局批准后实施，由运营单位与企业签订整体租赁合同，由企业配分员工住房并进行监督管理，分配情况报运营单位备案。

六、后续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参照本方案实施
附件：1.番禺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信息表（565套）
2.番禺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个人）

      3.番禺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汇总表（单位）

      4.番禺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指南

